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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审核意见的回复之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9 年 1 月 29 日，经贵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

重组委”）2019 年第 3 次会议审核，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获有条件通过。 

根据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

问”）作为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金融”、“上市公司”

或“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会同上市公司对

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及核查，现将有关事项报告如下，请予审核。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回复中所使用的词语含义与重组报告书中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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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标的资产与平台公司合作模式的稳定性、可持续

性，以及对平台公司是否存在重大依赖，对持续盈利能力是否有不利影响，请独

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说明与分析】 

（一）手付通与平台公司合作模式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手付通对部分电子银行业务系统托管服务的客户采用合作运营模式，具体如

下：手付通与兴业数金、中国金电等采用优势互补的方式进行合作运营，由手付

通为上述平台公司的托管服务银行客户提供互联网银行云服务，运营收入双方按

合同约定进行分配。 

1、手付通与平台公司的合作时间较长 

手付通自 2016 年开始与兴业数金开展合作，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为 3 年，

即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根据合同约定，协议期届满，若双方

在上一合作期间手付通无重大责任事故或明显过错，且双方有继续合作的愿望，

则协议自动延续 2 年。截至目前，手付通与兴业数金合作运营补充协议已签订，

原协议延期从 2019 年 1 月 1 日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手付通自 2013 年开始与中国金电合作，合同约定协议有效期为 5 年，即 2013

年 12 月 6 日至 2018 年 12 月 5 日。根据合同约定，协议期届满，若双方在上一

合作期间手付通无重大责任事故或明显过错，且双方有继续合作的愿望，则协议

自动延续 5 年。目前，手付通与中国金电合作关系良好，原协议自动延续 5 年。 

手付通已经与兴业数金、中国金电保持着多年良好的合作关系，形成一定的

客户黏性，报告期内，手付通与兴业数金、中国金电合作运营客户数量逐年增长。 

2、若平台公司终止与手付通合作，其替换成本较高 

手付通凭借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及服务，在平台公司的中小微银行客户中

拥有较高的满意程度和良好的口碑。中小微银行客户使用手付通搭建的电子银行

业务系统已经形成一定的使用习惯，由于银行业务的高度连续性和安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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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轻易更换。若平台公司终止与手付通的合作，手付通将停止相关服务，平台

公司终端客户将无法获取相关服务，从而对银行的日常经营产生不良影响。 

3、手付通自身拥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手付通自主研发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系统，为中小微银行量身打

造了与其需求高度契合、具备差异化的一揽子产品。手付通的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微信银行等电子银行产品具备高伸缩性、可扩展性、安全性、可靠性、灵活

性、开放性等特点，包含丰富的服务功能，可为银行提供有竞争力的互联网金融

渠道服务，充分适应银行灵活开放个性化金融服务的需要；采用手付通互联网银

行云服务，银行无需购建所有网络基础设施及硬件平台，即可以快速为本行客户

提供高质量、功能丰富的互联网银行服务，大幅降低营运成本，提升银行互联网

服务竞争力；针对中小微银行品牌效应不足，存在揽储压力的现状，手付通互联

网银行产品还提供电子商城、O2O 平台、直销银行等新型金融服务，最大限度

提供多样化、差异化服务，增强银行对储户吸引力。 

手付通凭借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及服务，在平台公司的中小微银行客户中

拥有较高的满意程度和良好的口碑。 

综上，结合手付通与平台公司较长的合作时间和较高的合作黏性、平台公司

较高的替代成本及手付通自身拥有的竞争优势等分析，手付通与平台公司合作是

稳定、可持续的。 

（二）手付通对平台公司不存在重大依赖 

1、手付通与平台公司的合作运营属于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关系，而非单

方依赖关系 

平台公司能够为中小微银行提供较为完整的金融云服务，包括统一的核心银

行系统、信贷管理系统、电子银行系统、业务培训服务、运维管理保障、灾难备

份等。中小微银行只需接入云服务平台，即可获得所需的业务服务，可以大幅降

低营运成本，提升银行综合竞争力。上述平台公司的主要优势在于其拥有较高的

知名度、较多的托管银行家数和较为完善的产品和服务链，而手付通的主要优势

在于领先的互联网银行产品及服务，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服务平台托管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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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手付通是兴业数金电子银行业务系统和中国金电网上银行系统的独家合作

运营商，双方保持着长期、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而非单方依赖关系。 

2、手付通在平台公司的终端银行客户中拥有良好的口碑 

手付通凭借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及服务，在平台公司的中小微银行客户中

拥有较高的满意程度和良好的口碑。中小微银行客户使用手付通搭建的电子银行

业务系统已经形成一定的使用习惯，由于银行业务的高度连续性和安全性要求，

不会轻易更换。若平台公司终止与手付通的合作，手付通将停止相关服务，平台

公司终端客户将无法获取相关服务，从而对银行的日常经营产生不良影响。 

3、手付通的相关应对措施 

虽然手付通已经与平台公司保持着多年良好的合作关系，形成一定的客户黏

性，但是若平台公司终止与手付通的合作运营，可能会对手付通的经营业绩造成

不利影响。目前，合作双方仍有意向未来继续按照现有模式合作运营，手付通也

不断主动加强与中小微银行客户的交流沟通工作，在交流过程中，积极了解客户

需求以开发更加迎合客户需求的产品，从而提升客户满意度，增强客户黏性并寻

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此外，手付通不断扩大直接销售模式下银行客户的家数，培

育更多的直销客户。 

综上所述，手付通与平台公司的合作运营属于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关系，

而非单方依赖关系，手付通对平台公司不存在重大依赖。 

（三）合作运营对手付通持续盈利能力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手付通主营业务按照直接销售和合作运营两种模式划分情况具体

如下表： 

业务类别 直接销售 合作运营 

一、金融软件开发与维护 √  

二、互联网银行云服务 

其中：1、电子银行业务系统托管服务 

√ 

（主要包括中国金

电平台的手机/微信

银行客户） 

√ 

（主要包括兴业数金

平台的网上银行、手机

/微信银行客户和中国

金电平台的网上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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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2、互联网安全认证服务 √  

3、移动互金平台服务 √  

4、其他 √  

由上表可知，手付通采取合作运营模式提供服务的业务仅包括部分电子银行

业务系统托管服务的客户，对于其他业务均直接对中小微银行提供服务。手付通

对于电子银行业务系统托管服务的客户选择直接销售还是合作运营提供服务，主

要取决于手付通与平台公司合作运营协议约定的服务内容。对于协议规定的服务

项目，则通过合作运营进行，对于协议未规定的服务项目，则通过直接销售进行。 

2016 年-2018 年，手付通合作运营业务实现的营业收入及其占营业收入总额

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模式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例（%） 

合作运营模式 1,533.27 33.08 1,366.35 40.11 773.16 24.36 

其中：兴业数金 1,282.32 27.67 1,141.82 33.52 600.52 18.92 

其中：中国金电 250.94 5.41 224.53 6.59 172.64 5.44 

当年营业收入 4,634.98 100.00 3,406.60 100.00 3,174.37 100.00 

注：2018 年度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2018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6 年度，手付通合作运营模式实现的营业收

入分别为 1,533.27 万元、1,366.35 万元和 773.16 万元，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

别为 33.08%、40.11%和 24.36%。2018 年手付通合作运营模式实现的营业收入较

2017 年度增加，但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下降 7.03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 2018 年手

付通通过直接销售模式实现的营业收入较多。2018 年度合作运营、直接销售模

式实现的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 33.08%、66.92%，合作运营对手付通营业收入的

贡献相对较小。 

2、手付通产品研发注重以客户需求和互联网金融发展为导向，在长期为中

小微银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手付通凭借行业经验积累及持续技术创新，逐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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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在细分行业的独特竞争优势。自 2017 年以来，移动互金平台服务收入成为

手付通重点开拓的新业务，发展迅速。移动互金平台服务收费包括系统技术服务

费、交易服务费和手续费等。其中，系统技术服务费按照手付通和中小微银行合

同约定的金额按年收取服务费用；交易服务费是以年为单位统计中小微银行直销

银行产品买入交易总金额，当年交易总金额超过一定规模时，手付通按照超过部

分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服务费用，并设有上限条款；针对充值、消费等手续费收

入，手付通与中小微银行按照一定比例分润。 

手付通移动互金平台服务业务全部采用直接销售模式，未来，随着该类业务

营业收入的快速增加，预计合作运营收入占手付通营业收入的比重将进一步下

降。 

综上，结合手付通与平台公司合作运营的服务项目、合作运营对手付通的收

入贡献的分析，合作运营对手付通持续盈利能力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二、【补充信息披露】 

上市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六、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情

况/（六）主要产品及服务的销售情况”中予以补充披露。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手付通与平台公司的合作模式是稳定、可持续

的；手付通与平台公司的合作运营属于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关系，而非单方依

赖关系，手付通对平台公司不存在重大依赖；合作运营模式对手付通持续盈利能

力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问题二：请申请人进一步说明配套融资的必要性，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一、【说明与分析】 

（一）公司已取消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本次交易不再涉及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为确保本次交易的顺利推进，经过慎重考虑和研究，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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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本次交易方案中有关募集配套资金的议

案》。 

根据上述决议，本次交易中公司不再涉及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重组方案的其他内容均不变。 

（二）本次交易取消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2019 年 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取消公司本次交易方案中有关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同意取消本次重组募集

配套资金方案，不再涉及募集配套资金事宜，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 

根据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的相关事宜已经得到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因此，

本次交易取消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三）取消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5 年 9 月 18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

与解答修订汇编》，股东大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

调整问题，明确审核要求如下： 

“关于配套募集资金 

1）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重组委会议可以

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2）新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因此，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本次取消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方

案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

规定的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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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充信息披露】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已删除重组报告书中关于募集配套资金相关内容，并在

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二）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情况”

中予以补充披露。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新力金融已取消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本次交易不再涉及募集配套资金事宜。本次取消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已履行了必要

的决策程序，且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符合《重组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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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意见的回复之

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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